关于建立党委会、校长办公会
例会提案制度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实现决策的规范化、制度化。经学校研究，决定建立党委会、校长办公会例会提案制度，具体办法如下： 

    一、例会时间
   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实行例会制度，也可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会议召开时间。

    二、会议提案
   拟由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的事项须以提案形式提交会议研究，主办单位（部门）须将提案在例会召开的前两天送达学校办公室，一式两份。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须由主办单位（部门）认真填写并及时报送学校办公室存档。
    三、例会变更
无提案或提案内容较少时，例会可以不再召开；若有重要事项或紧急情况，可根据需要随时安排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
附件：1．西安航专（党委会、校长办公会）会议提案
      2．西安航专党委会、校长办公会提案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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